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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9月24日电 （记者罗知之）记者从人民银行获悉，近日，人民银行等十
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比特币、以太币等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近年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盛行，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洗钱、
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人民银行会
同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禁止金融机
构开展和参与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清理取缔境内虚拟货币交易和代币发行融资平台
，持续开展风险提示和金融消费者教育，取得积极成效。为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
始终保持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的高压打击态势，人民银行等部门结合新的风险
形势，在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起草了《通知》。”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说
。

事实上，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监管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通知》再次强调具有非
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特点
的虚拟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币等，包括泰达币等所谓稳定币，均不具有与法定货
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通知》明确指出，虚拟货币兑
换、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撮合服务、代币发行融资
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
止，坚决依法取缔；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
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通知》提出了三项具体措施：

一是建立部门协同、央地联动的常态化工作机制。中央层面，人民银行、中央网信
办、公安部等十部门建立协调机制，整体统筹和推动工作落实；地方层面，各省级
人民政府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依法取缔打击本辖区虚拟货币相关非法金融活动
。

二是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监测预警。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完善虚拟货
币监测技术平台功能，提高识别发现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的精度和效率。金融机
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加强对涉虚拟货币交易资金的监测工作。各部门、各地区加强
线上监控、线下摸排、资金监测的有效衔接，建立信息共享和交叉验证机制。

三是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防范和处置体系。金融管理部门
、网信部门、电信主管部门、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密切协作，从切断支付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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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处置相关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加强相关市场主体登记和广告管理、依法打
击相关非法金融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综合施策，有关行业协会加强会员管理
和政策宣传，全方位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本文来自【人民网】，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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